
附件一

本解释審查客體

陸海空 軍 軍 官士官J§艮役條例（1 0 7年 6 月 2 1 日修正公布，除 第 2 6 條 、第 

3 7條 、第 4 5 條 、第 4 6 條 自 10 7年 7 月 1 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 107年 6 月 

2 3 曰施行）

第 3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 、 軍官：指常備軍官、預備軍官。

二 、 士 官 ：指常備士官、預備士官。

三 、 退撫新制：指中華民國8 6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之軍職人員退撫制

度 。

四 、 退除給與：指軍官、士官退伍除役時之給與，包含下列項目：

(一） 退伍金。

(二） 退休俸。

(三） 贍養金。

(四） 退除給與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

(五） 政府撥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六） 生活補助費。

(七） 勳獎章獎金。

(八） 身心障礙榮譽獎金。

(九） 優惠存款利息（以下簡稱優存利息）。

五 、 遺屬年金：指遺族依本條例得支領之軍官、士官原領退休俸或贍 

養金之半數。

六 、 俸給總額慰助金：指按退伍人員退伍當月所支下列項目之合計數 

額計算：

(一） 本 俸 。

(二） 專業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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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 管職務加給。

七、支給機關：指退伍除役軍官、士官具退撫新制施行前服役年資者， 

其退除給與，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會） 

為支給機關；具退撫新制施行後服役年資者，以辅導會及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為支給機關。

第 2 6 條第 2 項 第 1款 、第 2 款 、第 3 項 、第 4 項 

(第2 項）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伍金、退休俸或贍養金給與基準如下（如附表

三）:

( 第 1款）

一 、 退伍金：以退伍除役生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1倍 

為基數，每服現役1 年 ，給與一點五個基數。其退伍年資未滿1 

年之畸零月數，按畸零月數比率計給；未 滿 1個月者，以 1個月

計 。

(第2 款）

二 、 退休俸：以退伍除役生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服役期間最後 

五分之一年資之本俸平均數加1倍為基數，其年資以月計算，畸 

零曰數不予採計，換算後取整數月。服役滿2 0 年 者 ，應核給俸 

率百分之五十五，其後每增加1 年增給百分之二，但軍官核給俸 

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九十為限，士官核給俸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九十 

五為限。其退伍年資未滿1 年之畸零月數，按畸零月數比率計 

給 ；未滿 1個月者，以 1個月計。

(第3 項）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 

補償金合計數額，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 

者 ，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二者間之差額自施行日起1 0年 

内 ，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式如附表四。

(第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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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 

員之本俸加1倍為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 

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支領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 

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第 2 9 條第 2 項

前項共同撥繳費用之基準，按現役人員本俸加1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 

之十八之費率，由政府撥付百分之六十五，現役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 

五 。

第 3 4 條 第 1項第 3 款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 

休俸或瞻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

三 、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 

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第 3 9 條 第 1 項前段

軍官、士官退伍除役後所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遺族所支領之遺屬年 

金 ，得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 

長率、平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價指 

數調整之。

第 4 6 條第 4 項 第 1款 、第 5 項 

(第4 項 第 1款）

退撫新制施行前符合支領退伍金或贍養金者，其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 

伍給付之優惠存款利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優存利息高於少尉一級本 

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一）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優存利息相應之本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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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息百分之十八計息。

(二）超出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優存利息相應之本 

金 ，其優存利率依下列規定辦理：

1. 自施行日起第1 年至第2 年 ，年息百分之十二。

2, 自施行日第3 年起至第4 年 ，年息百分之十。

3. 自施行日第5 年起至第6 年 ，年息百分之八。

4, 自施行日第7 年以後，年息百分之六。

(第5 項）

依第 2 6條 第 3 項規定分1 0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11 

年發還本人，並依第2 6條第 2 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第 4 7 條第 3 項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以其核定退伍除役年 

資 、俸 級 ，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 

金 ，扣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 

餘 額 。無餘額者，不再補發。

第 5 4 條第 2 項

軍官、士官退除所得依第26條第 3 項及第4 6條第 4 項規定扣減後， 

每年所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不得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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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自9 6年至 105年之優惠存款利息負擔金額表

單位：千元

年度
政府負擔

軍職人員 公務人員 政務人昊 教育人 I 中央資深民代 合計㈧

9 6 16,988,652 42,186,563 75,046 59,250,262

9 7 16,971,639 40,562,911 64,149 57,598,700

9 8 18,916,749 18,750,341 188,847 26,381,244 57,635 64,294,816

9 9 19,295,011 19,272,276 188,848 26,825,928 48,026 65,630,089

1 0 0 19,277,410 19,675,827 177,044 27,064,249 41,201 66,235,732

1 0 1 19,449,081 19,820,503 165,966 26,950,471 29,909 66,415,930

1 0 2 19,723,988 17,837,668 164,031 29,345,955 20,798 67,092,440

1 0 3 19,898,995 18,027,614 162,642 29,390,821 15,422 67,495,494

1 0 4 19,968,210 18,246,477 169,705 29,430,278 12,945 67,827,615

1 0 5 20,266,464 18,714,515 170,925 29,868,648 9,905 69,030,457

資料來源.

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專刊，第 3 期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編著，106年 12 

月 ，頁 9 1 ，表 1.3.11。



附件三

退撫基金最適提撥費率、法定撥繳費用基準、實際提撥費率對照表

精算評價曰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軍職人員 軍 、公 、教人員

最適提撥 

費率

法定撥繳 

費用基準

最適提撥 

費率

法定撥繳 

費用基準

最適提撥 

費率

法定撥繳 

費用基準

實際提撥 

費率

適用時間之 

起點

制度規劃之初 13.55% 8%-12°/〇 13.55% 8%-12% 18.97% 8%-12%

第 1次精算 

( 8 8年 6 月底）

15.50% 8%-12% 17.90% 8%-12% 21.90% 8%-12% 8 % 84/7/1 (公） 

85/2/1 (教 ） 

86/1/1 (軍)

第 2 次精算（9 1年底） 26.40% 8%-12% 28.60% 8%-12% 32.00% 8%-12°/〇 8.80% 91/1/1

9.80% 93/1/1

第 3 次精算（9 4年底） 31.10% 8%-12% 33.10% 8%-12% 36.30% 8%-12% 10.80% 94/1/1

第 4 次精算（9 7年底） 40.66% 12%-15% 

(99/8/4 

修 正 ； 

100/1/1

起施行）

42.32% 8%-12% 36.74% 8%-12% 12% 95/1/1

第 5 次精算（100年底） 42.65% 47.77% 8%-12% 39.65% 8%-12°/〇

第 6 次精算（103年底） 36.98% 41.18% 8%-12% 38.14% 8%-12%

資料來源：验 敘 部 105年 8 月 2 5 日於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1 0次會議報告提出之「軍公教人員退撫改制之過渡措施補充說明」 

第 8 頁 （網 址 ：https://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A78DD0CC73F324FD& s=8BFFEC3F86D5502A ) 製 作 （最後劉覽曰 

期 ：108年 8 月 2 3 日）參 照 。

https://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A78DD0CC73F324FD&s=8BFFEC3F86D5502A)%e8%a3%bd%e4%bd%9c%ef%bc%88%e6%9c%80%e5%be%8c%e5%8a%89%e8%a6%bd%e6%9b%b0


附件四

基金財務均衡之目標報酬率表

公務人負 教育人負 軍職人員

靄提遇去負儷基礎下 

維 持 1 2 % 提檯串 

應連成投資報酗串

1 0 . 6 % 1 2 . 1 % 2 7 . 7 %

不攤提過去負價基礎下 

維 持 1 2 % 提撥率 

應達成投資報酬率

7 . 5 % 7 . 9 % 1 3 . 1 %

資料來源：

公務人員退休撫邮基金管娌委員會第6 次精算報告書，105年 2 月 ， 

第 18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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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支領8 6年服役條例第38條 第 1項月補償金所得差異表（以服役年資3 0年為例）

退撫舊制年資及給與 第 3 8條 第 1 項補償金 ^ 退撫新制年資及給與 年資及月退休俸俸率總計

3 0年 90% 無 無 益
♦、、、 3 0年 9 0 %

1 6年 7 6 % 無 1 4年 56% ( 2 8 % x2) 3 0年 132%

1 5年 7 5 % 無 1 5年 6 0 %  ( 3 0 % x2) 3 0年 135%

1 0年 50% 5 %  (2.5x2) 2 0年 80% ( 4 0 % x2) 3 0年 135%

5 年 2 5 % 10% (5x2) 2 5年 100% ( 5 0 % x2) 3 0年 135%

1 年 5 % 14% (7x2) 2 9年 116% ( 5 8 % x2) 3 0年 135%

無 無 無 3 0年 120% ( 6 0 % x2) 3 0年 120%

附 註 ：

8 6年 1 月 1 日施行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 8條 第 1 項 規 定 ：

「軍 官 、士官在本條例施行前，已有之現役年資未滿 1 5年 ，於本條例施行後退伍除役，擇領退休俸者，另按未滿 1 5年之年資為準，依左列 

規 定 ，擇一支給補償金：

一 、 每 減 1 年 ，增給半個基數之一次補償金。

二 、 每 減 1 年 ，增給基數百分之0 . 五之月補償金。」

資料來源：

依據餘敘部年金改革知多少臉書專頁之表格（網 址 ：https://www.facebook.com/retire.mocs.gov.tw/photos/pcb.1656268617960395/1656268534627 
070/?type= 3 & theater) 及銓 敘 部 105年 8 月 2 5 日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 1 0次會議提出之「軍公教人員退撫改制之過渡措施補充說明」第 13 

頁 （網 址 ：https://pension_president.gov.tw/cp.aspx?n=A78DD0CC73F324FD& s=8BFFEC3F86D5502A ) 製 作 （最後劉覽日期皆為 108 年 8 月 23

曰）°

https://www.facebook.com/retire.mocs.gov.tw/photos/pcb.1656268617960395/1656268534627
https://pension_president.gov.tw/cp.aspx?n=A78DD0CC73F324FD&s=8BFFEC3F86D5502A)%e8%a3%bd%e4%bd%9c%ef%bc%88%e6%9c%80%e5%be%8c%e5%8a%89%e8%a6%bd%e6%97%a5%e6%9c%9f%e7%9a%86%e7%82%ba


附件六

9 6 年至 1 0 5 年退撫基金收支概況表

單位：億元

年度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公務
人員

支出 87.7 101.6 116.0 137.6 167.5 202.7 236.2 269.9 306.1 347.0

收入 256.1 258.1 264.1 271.7 272.9 276.7 278.3 279.7 278.8 277.8

支/收 

(%)
34.3 39.3 43.9 50.6 61.4 73.2 84.9 96.5 109.8 124.9

教育
人員

支出 105.3 115.8 127.0 140.5 159.9 183.1 204.9 224.5 249.3 279.1

收入 201.9 206.6 205.9 207.3 211.9 215.7 217.7 219.8 220.2 219.4

支/收 

(%)
52.2 56.0 61.7 67.8 75.4 84.9 94.1 102.1 113.2 127.2

軍職
人員

支出 62.4 66.0 63.7 77.3 98.7 115.7 136.2 135.9 144.9 159.7

收入 75.9 79.9 84.2 89.0 92.0 98.1 96.6 97.2 98.3 98.9

支/收 

(%)
82.3 82.5 75.6 86.8 107.3 118.0 141.1 139.9 147.4 161.5

口 sT

支出 255.5 283.3 306.7 355.4 426.0 501.5 577.3 630.2 700.4 785.8

收入 533.9 544.7 554.2 568.1 576.8 590.5 592.5 596.6 597.3 596.1

支/收 

(%)
47.9 52.0 55.3 62.6 73.9 84.9 97.4 105.6 117.3 131.8

提撥率(％)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調 新 (％) - - - - 3 ■ - - - -

參加人數(人) 603,034 612,755 629,903 640,082 631,690 627,163 622,197 624,993 629,566 634,666

備 註 ：上表網底部分係顯示各基金入不敷出之起始年度。

資料來源：

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專刊，第 3 期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編著， 

106 年 12 月 ，頁 8 6 , 表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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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系爭條例第26條附表三

本 條 例 修 正 施 行 後 退 伍 金 、退 休 俸 及 赡 養 金 給 與 基 準 表 （第二十六條附表三）

現役

年資

給與基本

退伍金 

(基 數 ）

退休俸 

(俸丰） 時養
金I

士

官
一

以現役 

同官W 
人貝之 

本俸加 

一倍為 

基數•蛤 

與百分 

之五十

二

三 4.5

四 6

五 7.5

六 9

七 10.5

八 12

九 13.5

十 15

十一 16.5

十二 18

十三 19.5

十四 21

十五 22.5

十六 24

十七 25.5

十八 27

十九 28.5

二十 30 55%

二十一 31.5 57% 57%

二十二 33 59% 59%

二十三 34.5 61% 61%

二十四 36 63% 63%

二十五 37.5 65% 65%

二十六 39 67% 67%

二十七 40.5 69% 69%

二十八 42 71% 71%

二十九 43.5 73% 73%

三十 45 75% 75%

三十一 46.5 77% 77%

三十二 48 79% 79%

三十三 49.5 81% 81%

三十四 51 8396 83%

三十五 52.5 85% 8596

三十六 54 8796 8796

三十七 55.5 89% _

三十八 57 90% 91%

三十九 58.5 9096 93%

w十 60 9096 9596

說明

一、退伍金：

(一） 給舆條件：服現役三年以上者•

(二) 基數計算基準：以退伍除役生效B ，現役同官隋侏級人 
員之本休加一倍為基教•

(三） 給舆基準：每服現役一年，烚與一點五個基教，最高烚 

與六十個基數=其退伍年資未滿一年之畸零月教，按畸 

零月教計給：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二，退休俸：

(一 >給與條件：

1. 服現役二十年以上者。
2. 服現役十五年以上，年滿六十爽者。

(二） 基教计算基準：以退伍除役生效日前最後五分之一年資 
之本侏平均數加一倍為基教，其年資以月計算，畸零曰 

數不予採計，換算愎取整教月。另本條例修正拖行前已 
退伍者•以現役同官隋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鸟|教内 

涵 ：又現役已符合法宅支領退休俸绦件或退拖新制绝行 

前、後依第十五條第三款、第四欵規定退伍者，以退伍 

時官隋俸扳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烏基教内涵。

(三） 給與休率：服役滿二+ 年者核給体率百分之五十五•其 
後每增加一年增烚百分之二，但軍官核給体丰以不超過 

百分之九十為限，士官核給俸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九十五 
為限。其退伍年資未滿一年之畸竿月教♦ 按畸零月教比 
丰計烚：未滿一悃月者，以一佃月計。

(四） 志》改支退伍金者•從其志《 *經審定後■不得變 

更。

三、赡養金：

(一）給與條件：在現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 

經檢定不堪趿役*合於H軍退除役官兵身心障礙養基 

準者。

(二 >基數計算基準：以現役同它Ft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教•

(三） 給與基準：烚與基教百分之五十。

(四） 志朗改支退伍金或退休俸者，從其志騄•經*定生政愎， 

不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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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系爭條例第2 6條附表四

分年調降差額對照表（第二十六條附表四）

適用期間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
調降差額計算基準

第一年
改革前退除待遇合計數額，扣除改革前、後 

差額之百分之十。

第二年
改革前退除待遇合計數額，扣除改革前、後 

差額之百分之二十。

第三年
改革前退除待遇合計數額，扣除改革前、後 

差額之百分之三十。

第四年
改革前退除待遇合計數額•扣除改革前、後 

差額之百分之四十。

第五年
改革前退除待遇合計數額，扣除改革前、後 

差額之百分之五十。

第六年
改革前退除待遇合計數額 *扣除改革前、後 

差額之百分之六十。

第七年
改革前退除待遇合計數額•扣除改革前、後 

差額之百分之七十。

第八年
改革前退除待遇合計數額，扣除改革前、後 

差額之百分之八 十 。

第九年
改革前退除待遇合計數額*扣除改革前、後 

差額之百分之九十。

第十年以後
改革前退除待遇合計數額•扣除改革前、後 

差額之百分之百。

註 記 ：

1. 改革前係指本條例修正施行前。

2.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退除待遇合計數額 *指每月退休俸（含退除給與差額）、職務加給、月 

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之總和。

3.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退伍者，自施行日起逐年調降；於適用期間退伍者，依該期間對應之

差額計算基準逐年調降。

4. 本表差額調降優先扣減優惠存款利息，再依退換新制實施前所計得之退休俸、退撫新制

實施後所計得之退休俸等順序扣減。

11



附件九

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薪俸額標準及專業加給表（6 9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分 本侔 專 業 加 給 區分 本体 專業加 給 區分 本体 專 案 加 給 區分 本锋 專 案 加 給 區分 本体 專 業 加 給

一級上將 37, 800 1級 8, 210 1級 5,420 1級 5, 320 1級 么 255

二U i l上將 33 . 600 2級 8. 510 2級 5. 585 Z級 5, 430 2級 d, 355
1級 10. 4G0 3級 8. 810 3級 5, 795 3級 5. 555 3 級 4. 455

2錢 10 . 760 4 級 9 t 1 10 4 級 5, 990 4 級 705 4級 4, 55B
中 3級 1 U 060 FtPi 9,410 r>*4 6. 200 「>級 3. 855 5 級 4, B55
將 4級 11，360 上 6級 9,710 上 6級 6, 395

3, 900
6級 6, 005 上 6級 4, 7 5 5  …

5級 11,660 校 7級 10, 010 7級 6. 605 7■級 6,155 士 7級 4. 855 ^ 800

6級 11, 91>0 8級 10.310 8級 6, 800 8級 6, 305 8級 4. 955

1級 9. 110 9級 10.(310 9級 7, 010
等

9級 6. 455 D級 5, U55
2級 9,410 10級 10.010 10級 7. 205 】0級 6, 605

3. 700
10級 r>, ir>5

3級 9,710 11級 11.210 1 \P h 7.415
士

丨1极 «. 7 r>r> H 极 f>. 2F>5
4 級 10,010 12級 11,510 12級 7, 610

官
12級 6, 905 12級 5. 355

少 5級 10,310
7. 400

1級 7. 310 1級 4. 940 1 3俠 7, 055 1級 3. 785

6級 10.610 2級 7, 535 2級 5. 050 1 4級 7, 205 2級 3, 885

7級 10,910 3級 7. 750 3級 5, 1150 15鈒 7. 355 3級 S . 985

H P t 11.210 4級 7. 985 4 級 「>-270 16級 7. iiOi) 4■级 4 . 085

1 I ..1I 0 5級 8, 210 中 5級 5, 380 17級 7. Biiii 5級 4, I 8「>
10級 11,810 中 6級 8, 4 3 5

5, 200
樹 6級 5,490

3, 300
18級 7, 805 中 6圾 4, 285 £、一

校 7級 8. 660 7級 5, 630 1 9狀 7, 955 士 7級 d. 385 2 , 700

8級 8, 885 8級 5, 780 2 0級 8,105 8級 1, <L85
9級 9, 110 級 5, 930 1級 4, 840 9級 4, 585

10級 9, 335 10級 B, 080 5?級 4, 950 L0級 4, 685

1 1級 f>B0 L級 4. B I0 3級 .•j . 060 1 1級 4, 78 f>
12圾 9. 7B5 2級 4, 720 4 級 5, 170 12級 4. 885

1級 6. 200 3級 4. 830 5級 5, 280 1級 3. 165

2級 6, 125 1/* d, 910 6級 5, 390 2級 3. 265

3級 5. (550 少 5級 5, 050
2 ,麵

7級 5, 500 3級 3 t 305
4級 6, 875 尉 B級 5, 160 8級 5. G4o 4級 3. 465

5級 7, 100 7錢 r>, 270 9級 5. 7 9 'j 「>級 3, r>Br>
少 7. 325

4, 300
8級 Fk  3Rn 10級 5, 945

3, 300
下 6級 3. 665 ^

7級 7. 550 9級 5. 490 11級 6,095 士 7級 3.765 2 , 600

8級 7. 775 1 0級 5, 630 1 2歧 6, 245 8級 3. 865

9UL 8, 000 1 3級 6. 395 9級 3, 9G5
10級 8. 225 14級 G.545 10級 4, 0B5
1 1极 8, 450 ir)級 6. 69fj 1 ■級 4, IB 5

12級 8, 675 ifi域 6. 845 12級 4, 2Bfi
17A5L 6, 995

IS iS L 7, 145

1 9歧 7, 295

20 iA 7. 445

資料來源：行政院69年 6 月2 7 曰台69人政肆字第15163號函及國防部69年 6 月 3 0 曰（69)永泊字第2425號令參照



附件十

一 、系爭條例修正施行後對於已退伍除役者之整體影響分析表

(一）以輔導會107年 1 1月發放退休俸人數為據

一次退伍金且支領優惠存款利息者（即有退撫舊制年資且領一次退伍金者）：

總人數(人） 受不利影響人數(人） 百分比 平均受影響金額(元） 不受影響人數(人） 百分比

90,105 751 0.83% 7,704 89,354 99.17%

領取月退俸者：

受規範

對象

總人數(人） 受不利影響人數(人） 百分比 平均每位受規範對象10 

年後調整額度(元）

不受影響人數(人） 百分比

將官 2,524 2,089 82.77% 12,601 435 17.23%

校官 71,544 48,566 67.88% 10,987 22,978 32.12%

尉官 4,287 327 7.63% 7,903 3,960 92.37%

士官長 21,575 10,913 50.58% 6,743 10,662 49.42%

士官 10,256 205 2.00% 2,736 10,051 98.00%

總計 110,186 62,100 56.36%
^ ^ ^ 48,086 43.64%

資料來源：107年 11月 2 7 日軍人年改影響人數分析（輔導會107年 11月發放退休俸人數）

行政院於本院107年 1 2月 4 日公開說明會提供爭點題綱第5 點-輔導會說明資料及其附件2 參照



(二）.以輔導會108年 4 月發放退休俸人數為據

一次退伍金且支領優惠存款利息者（即有退撫舊制年資且領一次退伍金者）：

總人數(人） 受不利影響人數(人） 百分比 平均受影響金額(元） 不受影響人數(人） 百分比

87,876 744 0.85% 7,680 87,132 99.15%

領取月退俸者：

總人數(人） 受不利影響人數(人） 百分比 平均每位受規範對象10年 

後調整額度(元）

不受影響人數(人） 百分比

將官 2,481 2,069 83.39% 12,592 412 16.61%

校官 70,440 48,475 68.82% 11,000 21,965 31.18%

尉官 4,065 326 8.02% 7,906 3,739 91.98%

士官長 21,060 10,887 51.70% 6,743 10,173 48.30%

士官 9,658 204 2.11% 2,751 9,454 97.89%

總計 107,704 61,961 57.53% 45,743 42.47%

資料來源：108年 4 月 3 0 曰軍人年改影響人數分析（輔導會108.年 4 月發放退休俸人數） 

行政院 108年 5 月 2 7 日院臺年字第1080014121號復本院函參照。



二 、個案說明（以受影響人數最多之群組即校官中位數為例）

巳退軍職人貝退除给典重新計算表（退休体）

軍 種 I4 軍

退 伍 官  陏 傣 級 中 忮十二故

姓  名 E
國 民 身 分 设 統 一 编 號

俸 金 支  頜 號 码

« 制 俸 金 ( 含 主 食 代 金 ）A1 25,532 元

新 制 傣 金 A2 25,944 元

上将歧務加給或將官特別膂 A3 0 元

报 役 條 例  

绦 正 铯 行 莳  

承 審 定 項 目

眷 屑 補 助 费 A4 0 元

眷 1 實 物 代 金 A5 0 元

f補 足 退 除 給 與 差 ® A6 0 元 （如 說 明 四 ）

月 補  倌 金 A7 2,237元 （如 拢 明 五 ）

• 4 月 退 除 烚 與 合 计 A8 53,713 元

優 惠 存 抆 月 患 A9 17,040 元

優 惠 存 款 本 金 額 度 AA 1,136,000 元

新 制 未 採 计 已 退 费 年 資 ^ 日

庳 核 定 年 資 丨 AC’ 2 4 年 2 月 2 曰

修 正 他 行 浚  

重 析 計 算 項 目

捽 定 侏  B1 03.50%

枝 定 金 頦
B2 56,808元 （如 說 明 一 ，二}

B3 搞導:會B31 39,766元 退撫丨佥 B32! 17,042元

謂  鋩 差 額 C1 1,395元 （如說明_ )

i調 埜 年

1輔 導 會

度丨相付金額

(E1)

退撫基金 

播付金額 

(E2)
107.07>1Q8.06,D1 丨 3 7 , 5 ^  16,113

108,07-109.06 

退 除 給  ^109.07-110.06

分 年 調 整  110.07-111.06

遶用巩整人q i 11.07-1l i M
112.07-113.06

D2 ； 37,603 I 16,113

D3
D4

D5

D6
113.07~114.06iD7

37,599 10,113

37,596 16,113

37,602 I 16,113

37,599 , 16.113

37.605

114.07*115.06 DB； 37,601

115.Q7~116.06；D9 I 36,405

116.07-117.06 DA! 35.010

117.07 DB 39,766

10.113

16,113

16.113

16.118

17,042

合计金额  

(E3)

53,710

53.716

53.712

53,709

53,715

53,712

53,718

53,714

52.518

51.126

56,808

優存額度潘存利率每月利息 

(E4) (E5) (E6)

1.136.000 j
1.136.000 '

16.53

15.05

1.136.000 ! 13,58

1,138.000 ： 12.11

1,136,000

1.136,000

1,136,000

10.63

9.16

15,648

14,247

12,856

11.464

10,063

8,671

7.68

1,136,000 I 6.21

1,136,000 I 6.00

1.136.000 6.00

0 0.00

7,270

5.879

5,680

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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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說明：
依陵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 定 ，自 107年 7 月 1 日起之每月退伍所 
得 ，由審定機關依下列規定重新計算：
一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 

未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拖行後給舆基準計算之退休体老，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 過 老 ，其 
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 7 月 1 曰起十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基額止，調降方 
式如本條例附表 ®•

二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 * 以现役同宮喈俸級人員之本体加一倍為 
基數内涵•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侔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原 
支領金额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蛤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 十一年發還本 
人 ，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櫟準發給退休体。

四 ，屎摘足退除給與差額（A6 ) ，除 8 5 年 1 2 月 3 1 日退推祈制拖行前退伍之中少將補足退 

除蛤與差额外，依本條例修正规定不予列計 。
五 、 本邾 10 7年 7 月 9 日困資人力字第107000丨907號函釋，針對月補償金發放作法，應依 

本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规定|將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患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需调嵆 

部 分 ，統一採分1 0年平均調降方式執行：故退除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8, 9 9 0元 者 ， 
維持原退除所得：另退除所得高於重斯以55?fi+2Hi計算之顗度者，其金額调降至最低保 
障金額或55%+2%之頦度，卽不再調降。

六 、 依本條例第4 6 條 第 4 碩 第 2 牧规定，退伍金與軍人保殮退伍蛤付合計之每月所得表超 
過少尉一級本体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頦•或因作戰或因公致傷，身心障礙•或本條例絛正 
施行前年滿八十五歲以上之校級以下軍官、士 官 ，支領退休俸或赡養金人3 ，照年患百 
分之十八計算•

◎本條例修正德行後新螬個人權益注意事項：
一 、 優惠存款：
(一） 績存手續：

1. 查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7 月丨曰尚来期满，應以 107年 7 月 1 日為到期日， 
除有第3 點情形者，其餘人霣應自該曰起，由臺灣銀行速行依重新計算表之结果辦理

旛#。
2. 臺端原優惠存款契約如於107年 6 月 3 0 日以前已期滿，於該9 以前未辦理續存.自 

107年 7 月 1 日起，應持本函，W表 、身 分 存 摺 及 印 袁 ，至储存之臺灣銀行分行 

，按重新計算表之结果辦理續存手纘 •
3. 自丨0 7 年 7 月丨曰起，臺瑞於侵惠存款契約期滿時，如 有 「喪失優息存款獾利 」 、 「 

停止或暫停優惠存款榷利」 、「溢領成洪領優惠存款利息」、「出境且芦藉經戶政機 
關瓣瑾遵出登記」 、「優惠存款辦理質借」或 「以存覃辦《僅惠存款」之 情 形 ，查灣 
錶行無法逞行辦理續存手續，爰除喪失優惠存牧權利者外.請持本函、附 表 、身分垅 
、存相及印章，至饨存之臺灣银行分行.按重新討算表之计算結果辦理螬存手續；至 
於 有 「停止或暫伴優惠存款糴利, 成 「溢頜或誤頜優惠存软利息 i 之情形者|應供摩 

因消滅後始得辦a 續存 ♦
4. * 端原已申請優惠存款自動碘存者，臺灣依行將不再依原申請内容辦理自動續存‘改 

依優惠存款辦法规定辦理續存•
(二） 續存金《 :

1. 臺端 實 存 之 優 惠 存 款 金 IR較審定金額低者，應按實哚《存之金软辦理優悤存款•
2. * 端如因個人因素，曾解約提取優惠存款金額（含侵惠存款金額遣法院扣押後，未於 

期限内補足扣押款等情形） ，則钵己提取之金額不得再行存入辦埋優惠存款。
(三 ） 臺端僑惠存软金额經計算減少後•不可辦《優惠存款之金額可依個人意啪提領或由臺 

灣銀行改按一般活期槠蓄存欸利毕計息：至如可辦玫優惠存款金額減少至0 元 時 ，臺 

端優惠存款帳戶應辦理結清銷戶*
二 、 已退伍人貝曾在8 6年 1 月 1 日以後於軍事校院就讀，且於8 7年 6 月 5 日以後退伍者， 

應辦理軍校年 if補缴事宜：
本條例絛正施行前己辦理退伍並支頜退除蛤舆者，應自接獲康核定機M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 ，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撥缴比率，共同 ft擔並一次補坩退撫基金贄用後 
，始得併計退除綸舆年資，技自下一期起调螫退除蛤與。但併計得折算就讀軍事校院期 

間之年資後•符合領取退休体或赡養金人員，波期未補缴退樵基金者■依*三十六條规
定辮理改支一次退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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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年中央及地方政府預估未來或有給付責任增減情形表（有關軍公教退撫給與部分）

附件十一

單 位 ：億元

項

S

1 0 5 年度 1 0 4 年度
1 0 5 較 1 0 4 年度之 

比較增減
主要增減情形

合計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合計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合計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1.舊制軍公 

教人員退

休金

48,771 2 5 , 9 1 3 2 2 , 8 5 8 5 6 , 5 7 4 2 5,001 3 1 , 5 7 3 -7,803 9 1 2 -8,715 本年度減少 7 , 8 0 3億 元 ，主要係：

1. 公教人員部分，經验敘部及教育部辦理重新 

精算並調整精算方式，由原分別以基準曰9 9  

年 1 2 月 3 1 日及 1 0 0 年 1 2 月 3 1 日之平均退 

休人數、年資、年齡及俸額等數據估算，改 

以 1 0 5 年 1 2 月 3 1 日及 1 0 4 年 1 2 月 3 1 日為 

基準曰，並按公教人員退撫舊制年資應計給 

之退撫經費進行逐筆精算，及已退休可支領 

人數減少等所致。

2. 軍職人員部分，因退役及現役人數減少所致。



項

g

105年度 104年度
105較 104年度之

比較增減
主要增減情形

合計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合計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合計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2.公務人員 

退休撫邮 

金

24,928 10,822 14,106 23,295 10,036 13,259 1,633 786 847 本年度增加1，63 3億元，主要係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重新辦理精算，調整精算假設（如參 

加退撫基金人數由原6 2萬人調整為63萬人）， 

以及新增1 年服•年資等所致。

内容說明：

一 、 依據各權責機關精（估）算報告，精 （估）算未來3 0年需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舊制（8 4年 7 月 1 日實施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新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為2 兆 5,913億 元 （另地方政府為2 兆 2,858億元）。

二 、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以105年 1 2月 3 1 日為評價基準日之報告，參加基金人數為6 3萬人，精算5 0年。

中央政府應負擔之支出總額為1 兆2,715億元（另地方政府為1 兆7,998億元），扣除已提存基金數1,893億 元 （另地方 

政府為3,892億元）後 ，未提存精算應計負債（潛藏負債）金額為1 兆 822億 元 （另地方政府為1 兆4，106億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總說明，甲 14至 1 6頁參照。



108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晝審核結果表

附件十二

學校名稱 計畫核定金额
提高未具本職兼任 

教 _ 鐘點费

提高專任教郇

學術研究加给

淡江大學 1 億 5,512 萬 7,748 元 V
中困文化大學 1 億丨,223萬6,783元 V
辅仁大學 1 億 4,518 萬 6,241 元 V V
逢甲大學 1 億 5,450 萬 6，180 元 V V
銘傳大學 1 億 1,509 萬 2,965 元 V
東海大學 1 億 3,471 萬 2,902 元 V
實踐大學 9,792 萬 6,833 元 V
中原大學 1 億 6,314 萬 7,025 元 V V
義守大學 1 億 3,304 萬 6,500 元 V V
東吳大學 1億丨,534萬 1,659元 V
靜宜大學 1 億 0,326 萬 6,478 元 V
亞洲大學 1 億 0,205 萬 4,839 元 V V
世新大學 8,512 萬 6,311 元 V V
真理大學 4,504 萬 1，996 元

大葉大學 7，137 萬 9,287 元 V
元智大學 9,874 萬 8,437 元 V V
長榮大學 7,649 萬 2,778 元 V V
開南大學 4,387 萬 7,332 元 V
中華大學 7,289 萬 3,751 元 V
明道大學 2,618 萬 7,354 元

玄奘大學 3,282 萬 9,962 元 V V
南華大學 6,865 萬 2,430 元 V V
台灣首府大學 2，121 萬 0,035 元

大同大學 6,339 萬 4,318 元

康寧大學 806 萬 8,255 元

華梵大學 2,291 萬 5,323 元 V
佛光大學 6,496 萬 0,498 元 V V
稻江科技暨營理學院 6 5 1萬 8，1卯元

+信金融管理學院 2,162 萬 1，643 元 V V
法鼓文理學院 761 萬 8,083 元

高雄醫學大學 1 億 0,867 萬 8，142 元 V V
中困醫藥大學 1 億 0,300 萬 9，127 元 V V
臺 北 *學大學 1 億 4,580 萬 1，058 元 V V
中 山 *學大學 7,517 萬 1,420 元 V
長庚大學 1 億 3,756 萬 9,637 元 V V
慈濟大學 9,276 萬 6，144 元 V V
馬偕醫學院 3,056 萬 5,336 元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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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名 稱 計 畫 核 定 金 額
提 高 来 具 本 職 兼 任  

教 *M t 點费

提高專任教郇

學術研究加給

基 督 教 台 灣 浸 會 神 學 院 自願放棄

臺北 基 督 學 院 5 0 萬元

一 貫 道 天 直 學 院 5 0 萬元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自願放棄

一 貫 道 崇 德 學 院 5 0 萬元

南神神學院 自顙放棄

蟪 計 30 德 6,424 萬 3,000 元

資料來源：

教育部2019年 6 月 4 日 108年度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晝之 

核定總額公布說明，網 址 ：https://dhe-fimd.yuntech.edu.tw/m_down.as 

px?PARENT= 6 &YEAR=°/〇，最後瀏覽日期：108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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